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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9 月 10 日下午，中心主任刘玉亭在 401 会议室主持

召开审委会，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。

一、研究 8 月不动产登记数据

信息管理科汇报了 8 月不动产登记数据。会议对 8 月房屋交

易数据及登记数据进行了分析，会议要求：业务科室要控制超时

件数量，发现问题，及时处理，科室间要做好工作衔接。

二、审议 8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

法制事务科汇报了 8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。8 月，全检和抽

检业务案件共 780 件，抽查出质量问题件 9 件。经研究，会议决

定：（一）认定 8 月质量问题件 9 件，其中，权证未备注 2 件、



录入错误 2 件、签字遗漏 1 件、结构错误 1 件、申请材料填写不

全 1 件、未上传要件 1 件、登记类别错误 1 件。根据中心《不动

产登记业务责任制管理规定》，对上述 9 件质量问题件扣罚经办

人（18人次）的考核绩效。（二）测绘报告审核及建盘工作超过

规定时限办结的，扣发超时环节责任人 10 元，因申请人自身原因

导致超时并在科室报备的案件除外。（三）网申类业务退件 3 次

以上且属于经办人员责任的，原则上每人每件扣发 5-10 元。具体

扣发人员和金额，由质检人员与相关科室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提出

意见，报审委会认定。

三、关于汪沪昌申请办理奥飞马商住楼 2 幢-1-1、-1-3 房屋登

记事宜

登记复核科汇报了汪沪昌申请办理奥飞马商住楼 2 幢-1-1、

-1-3 房屋登记有关情况。该房屋存在房屋用途、登记单元分割、

测绘报告备案、办理登记类型等问题，为妥善化解登记问题，会

议决定：（一）房屋用途按照初始登记用途登记，并在附记栏备

注“非住宅”；（二）鉴于法院已按当事人购买面积对-1-3 号房屋

进行司法测绘，因司法测绘不能用于产权登记，现需有资质的测

绘单位出具正式测绘报告后，中心进行测绘备案和楼盘分割；（三）

鉴于忠县人民政府愿意配合办理登记，先由忠县人民政府凭申请

办理房屋分割登记，再由相关当事人完善相关税费后，中心按司

法裁决过户办理转移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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